
 1 

湖 北 省 金 属 学 会 

鄂金通[2018] 9 号 

 

关于举办湖北省金相技能大赛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

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 号），进一步提

升我省高等学校材料类及相关专业学生素质，湖北省金属学会

决定举办湖北省金相技能大赛，每年举办一届。 

现就大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赛主要面向湖北省内高等学校开展，实行校内分散

预赛、集中决赛的竞赛制度。 

二、成立大赛竞赛委员会作为大赛的具体执行机构，负责

大赛的一切具体事务。 

三、每届大赛的各类获奖证书由湖北省金属学会签发，并

加盖公章。 

请各有关高校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湖北省金相技能大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湖北省金属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


